
2012年12月7日 星期五

B005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海通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协商一致，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起，本公司旗下广发双债添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４

，

Ｃ

类基金代码：

２７００４５

，以下简称“广发双债”）参加海通证

券的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

Ｃ

类份额不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定投业务指投资者通过与海通证券签订相关协议，约定固定的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由海通证

券在约定扣款日在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用于购买指定的基金产品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一、优惠活动的内容

１

、普通申购：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

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２

、定期定额申购：

（

１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营业网点柜台以定期定额方式申购本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八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以定期定额方式申购本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四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海通证券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请遵循海通证券的具体规定。

２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不享受以上优惠。

３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４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以上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另行公告。

５

、投资者可到海通证券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

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

２００

元）。

６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通证券所有。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定投并不

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份销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推盘安排暨获取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３２．５

万平方米，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３％

； 签约金额

３９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３．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２５４．６

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

；累计签约

金额

２９８．９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深圳名峰、南京自在城、南京

明悦、杭州自在城、萧山天逸、绍兴自在城、扬州艺境、武汉艺境、大连艺境、沈阳滨河国际社

区、西安湖城大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获取上海市松江区荣乐西路

６

号

Ａ

地块，该项目位于上海市松江

区永丰街道。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使用年限七十年。项目占地面积

６４９９２．７

平方米，规划容

积率

１．６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１０３９８８

平方米。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５０％

的权益，须支付土地成本

２９０００

万元。

为了提高存量资金收益， 在不影响资金整体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授权公司管理层在适当时购买部分短期低风险理财产

品，所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公司速动资产

３０％

。

１１

月份我公司理财产品的实际发生额

为

４２．４

亿元人民币，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为

２８．４

亿元人民币，收回理财产品

１４

亿元并获得预

期收益。 我公司所购买的所有人民币理财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３．０％

和

６．５％

之间，委托

期限最短为

８

天，最长为

６５

天。 公司已收回的理财产品全部都获得了预期收益。 截止到

１１

月

底，我公司所购买理财产品余额未超过公司速动资产

３０％

。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３５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收到保荐机构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保荐

代表人李秀敏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

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航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张广新先生（简历附

后）接替李秀敏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阳静女

士、张广新先生。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附：张广新先生简历

张广新，经济学博士，保荐代表人，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起从事投行业务至今。 主要负责完成

了长江精工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

目、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等项目的保荐工作。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３６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业务发展需要，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址由北

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５

室迁至新办公地点（详细地址见下）办公，原对外披

露之电话、传真不变。

新办公地址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５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Ｆ

座第九层

９０１

单元。

公司联系地址由原办公地址变更为新办公地址，请各位投资者注意上述公司办公地址变更

事项。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０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５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８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８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时域光谱仪开发项目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科技部关于基于飞秒激

光的太赫兹时域光谱仪开发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立项的通知》（批文编号：

国科发财［

２０１２

］

１０１１

号），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时域光

谱仪开发项目”申报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立项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部审批通过。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２ＹＱ１４０００５

；

项目组织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项目牵头单位：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第一技术支撑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项目协作单位：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上海理工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产品质量检测与农田环境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中

央民族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东莞理工学院、中国科学

院半导体研究所；

项目起止年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项目总体目标：

攻克太赫兹源、探测器等模块联用和集成关键技术，研发纳米金属薄膜宽频谱太赫兹

源、

Ｎｂ５Ｎ６

超薄膜的室温太赫兹探测等关键部件， 开发仪器操作平台软件与谱解析系统软

件，通过系统集成和工程化开发，研发出性能稳定、质量可靠的基于飞秒激光的太赫兹时域

光谱仪；通过在食品安全检测、药品分析、临床检测、油气分析等领域中的应用开发，丰富太

赫兹时域光谱仪的测试应用功能，并在材料无损检测、环境监测等领域推广。

该项目国家给予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资金人民币

６

，

７８０

万元，分阶段拨付，由牵

头单位、第一技术支撑单位和协作单位共同使用。

目前，该项目尚处于实验室阶段，对公司的近期业绩不能产生直接影响。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９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借入次级债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规定》，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公司拟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入

６

年期

４．５

亿元人

民币次级债务。 该事项详见公司分别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和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日前，公司收到广西证监局《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入次级

债务的批复》（桂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８

号），核准公司向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借入

４．５

亿元的长期次级债务，借入期限为

６

年。

公司将按照《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规定》规定的比例及时间，将借入的

长期次级债务计入净资本。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０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时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４８

，

７２３

，

３１９．５７

净利润

－９

，

１８７

，

７８８．９４

期末净资产

２

，

６２１

，

５６９

，

２１７．８２

重要提示：

１．

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

为准；

２．

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关于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银河证券等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银河证券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

＂

信达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

中投证券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长城证券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国海证券

＂

）、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国信证券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平安证券

＂

）、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财富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银河证券、信达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投证

券、长城证券、国海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财富证券开始代理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代码：

５３００２８

；

Ｂ

类基金份额代码：

５３１０２８

）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４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５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８８９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６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办公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０

号国际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如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８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网址：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９

、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２

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周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３１－４４０３３４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１０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江先周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议案被否决；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１６１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安建国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０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９２

，

０７７

，

７１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７５％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

２

人，持有股份

８１

，

０３３

，

１４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０６ ％

。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１０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１

，

０４４

，

５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６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资建设石家庄良村热电二期

２×２５ＭＷ

背压机组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票

２

，

８７５

，

２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３．８２％

；反

对票

９

，

１９７

，

０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７６．１８％

；弃权票

０

股。

该项议案被否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爱辉、王立军。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冀华股见字

１２０８

号）。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６１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时在河南省巩义市宾馆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８３

，

４３６

，

４４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１．７２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贺怀钦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法律顾问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 － － － － － －

１．１

选举贺怀钦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２

选举梁学民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３

选举崔红松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４

选举张建成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５

选举姚国良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６

选举张文剑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７

选举文献军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８

选举彭雪峰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１．９

选举白凡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 － － － － － －

２．１

选举白学成先生为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２．２

选举陈海涛先生为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３

关于公司为河南金丰煤业集

团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

的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融资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８３，３０７，２９３ ９９．９８ １２９，１５２ ０．０２ ０ －

是

４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林州

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在

各银行申请的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５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林州市

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大

唐林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在

中国建设银行申请的融资贷

款额度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的议案

７８３，３０７，２９３ ９９．９８ １２９，１５２ ０．０２ ０ －

是

６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

省银湖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在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的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托资金

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８３，４３６，４４５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程晓鸣律师、 田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２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巩

义市宾馆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

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贺怀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贺怀钦先生提名， 聘任崔红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贺怀钦先生提名，聘任杨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简

历见附件

１

）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崔红松先生提名，聘任张建成先生、姚国良先生、张松江先

生、马文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梅君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 （简历见附

件

１

）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贺怀钦

委 员：彭雪峰 梁学民 姚国良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白凡

委 员：梁学民 文献军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彭雪峰

委 员：贺怀钦 文献军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文献军

委 员：贺怀钦 白凡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１：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松江，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冶金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国有色金属

学会轻金属冶金学术委员会铝电解专业委员，河南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铝加工协会副理事长。

１９８７

年参加工作，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历任公司技术员、

主任、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马文超，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历

任公司综合处主任、总经理助理、党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梅君，女，

１９７３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历任公司办事员、财务会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公司副总会计师；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总会计师。

杨萍，女，

１９７７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级经济师。

１９９９

年至今在公司证券部

工作，现任公司证券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３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公告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河南中

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七届一次董事会议案“

１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２

、关于聘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３

、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我们认为崔红

松、张建成、姚国良、张松江、马文超、梅君、杨萍等同志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同

意聘任崔红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杨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秘书，聘任

张建成先生、姚国良先生、张松江先生、马文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梅

君任总会计师。

独立董事：文献军、彭雪峰、白凡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５

股票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４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巩义市宾馆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

由白学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选举白学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８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内蒙古阿拉善乌斯太经济开发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见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６４

，

３４０

，

０７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５．７６％

（三）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

德禄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赵青春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赵玉怀先生因出差未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吴松毅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赵代勇先

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晶先生出席了会议。 其他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

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

李德禄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王玉宝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程同海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赵青春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李红卫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赵玉怀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李含善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王明志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韩淑芳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的

议案

》

杨秀林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祁成国

１６４，３４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郭瑞鹏、 刘弘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７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４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４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力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代理人）共

４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７１

，

４４０

，

１１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６．１７％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３０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６０

，

９６５

，

４３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５５．８％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４７４

，

６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０．３７％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６１

，

０１３

，

７５０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７３．２１％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５０

，

８８９

，

１１６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７２．７４％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１２４

，

６３４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０．４７％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３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４２６

，

３６４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５７％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０７６

，

３２３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１．５１％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０

，

０４１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０．０５％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期限的议案》（议案一）

为保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股东大会同意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延长一年，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期限延长一年，授权内容不变。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关联方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已按规定

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１

，

３２８

，

４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１８２８％

；反对

９９９

，

６９５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８１７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１

，

２０６

，

７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３７８９％

；反对

６９５

，

０５４

股，占出

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２１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

，

１２１

，

７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０７８２％

；反对

３０４

，

６４１

股，占出席

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９２１８％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汪玎、钟瑜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